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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理論的興起 

 

“治理”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在公共管理領域興

起的新概念。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於古

拉丁文和古希臘語裏的“掌舵”(steering)，原意是指

控制、引導和操縱的行動或方式，因而引伸為“範圍

廣泛的組織或活動進行有效的安排”的意思。1 1989

年，世界銀行在其年度報告裏討論撒哈拉以南非洲發

展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的

概念，其後聯合國有關機構頻繁使用了“治理”的概

念，並專門成立了一個“全球治理委員會”。 

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在其 1995 年發表的《我

們的全球夥伴關係》裏對治理的概念進行了界定，認

為“治理”是指“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

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法的總和，是使相互衝突的

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

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

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

安排。該報告並將治理總結為四個特徵：○1 治理不是

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2 治

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 ；協調 ○3 治理既涉及

，也包括私人部門；

公

共部門 ○4 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

度，而是持續的互動。2 

西方治理理論的興起和討論，主要有以下兩個原

因：第一，統治型國家的失靈。20 世紀西方國家推崇

的凱恩斯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福利國家政策

相繼失靈，繼而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信任危機和權

威危機等政府管理問題3，為此強調政府改革、私有

化、權力下放和向社會授權等主張，探尋新的社會管

理模式。第二，選舉式民主的失靈。近代以來西方的

民主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特徵，然而這種選舉式民主

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進而出現對參與式民主和

協商式民主的探索，強調政府在作出決策時，先由人

民通過討論和對話，共同參與決策的形成，達成妥協

和共治。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澳門回歸前葡萄

牙對澳門實施殖民統治，總督由葡萄牙委派並代表葡

萄牙利益，這種管治既缺乏歷史正當性，也缺乏民主

正當性。4 其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通過強制性運

用政治權威，發號施令，制定和實施政策。澳門回歸

後，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

為澳門的新型治理開啟了新紀元。行政長官在澳門當

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永久

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行政機關和立法

機關由永久性居民依法組成5，居民與政府的關係發

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統治走向治理”，“多一些治

理，少一些統治”，被認為是 21 世紀世界政治變革

的重要特徵。6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後政治架

構的變化恰恰符合了這種發展趨勢。而且，澳門回歸

15 年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發展，在客觀上

要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和高度自治的框架下探索和建立一套適合本地

實際情況的治理體系，並進一步推進這種治理體系的

現代化。 

 

 

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是特區治理的根本原則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治理體系要想獲得有效運

作，就必須探討澳門治理的根本原則。這些根本原則

就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在推

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就

必須對這些根本原則有全面、深入和準確的理解。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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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是指中國在解決澳門問題以後，從

實際出發，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允許其保

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一

國”是指“一個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兩

制”是指“兩種制度”，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1 “一國”是“兩

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於“一國”，派生

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2 在“一國”之

下，“兩制”並非等量齊觀，社會主義是主體，資本

主義是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3 “兩制”

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互相借

鑒，取長補短。 

“澳人治澳”是指中央在解決澳門問題以後，由

澳門當地居民自行管理其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其

內涵包括：○1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永久性居民

依法組成，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後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2 “澳人治澳”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必

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來治理澳門。愛國是對

治澳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 《澳門基本法》還明

確規定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

法院院長和檢察長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  

7

8 ○3 “澳人”不僅是指澳門永久性居民，而

且還包括非永久性居民。參與治理的形式除了選舉

外，還包括提出意見和建議、民主諮詢、表達自由等

各種形式。○4 “澳人治澳”不能排斥中央對澳門的管

治權力。 

高度自治是指中國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自治，不

僅比中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要大和廣泛，而且比西

方許多國家實行的地方自治也要大和廣泛，甚至在某

些方面還超過了聯邦制成員國的權力。其內涵包括：

○1 高度自治必須在中國單一制國家形式下行使，是單

一制下的地方自治；○2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

也不是“最大限度的自治”，其範圍由《澳門基本法》

予以確定；○3 高度自治並非澳門特別行政區本身所固

有，而是來自於中央的授權，高度自治不能否定中央

對澳門的管治權力。 

在理解這三個根本原則時候，還要準確理解“五

十年不變”的內涵。“五十年不變”，不僅是指澳門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而且還包

括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的意思，不

僅包括五十年之內不能變，而且還包括五十年以後不

需要變的意思。“五十年不變”不是指澳門原有制度

一些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部分可以永遠不變，而是

指中央不會主動變更“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

高度自治這些基本方針政策。 

 

 

三、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結構組成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治理體系，是在這個國家或地

區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的基礎上長期發

展、漸進改進和內在演化的結果。9 治理體系是一個

整體。必須從整體的觀念來理解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治

理體系。這個整體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

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

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第 62 條第(13)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就為特別行政區制

度奠定了堅實的憲制基礎。《澳門基本法》序言第 3

段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

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

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

立法和司法方面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

定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

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這就

說明，特別行政區制度包括：○1 社會、經濟制度；○2

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制度；○3 行政管理、

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這些制度互相關聯，共同構

成一個整體和系統。在推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

現代化的過程中，就應當在這個系統裏重構各項制

度，推進制度建設，提高治理能力，使得各項制度在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系統裏既各有分工、互不衝突又相

互聯繫、協調配合，共同發揮作用，從而落實特別行

政區的整個制度。 

作為一個整體和系統，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

的結構組成包括以下三個層次：○1 中央管治權和特區

管治權的有機結合；○2 特區內部行政、立法與司法在

政治體制裏的有效運作；○3 特區管治團隊和社會公眾

參與的有力配合。 

中央管治權和特區管治權的有機結合，是澳門特

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第一個層次。這個層次是指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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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是統一和相

輔相成的，不能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更不能將中央

的權力視為是干擾特別行政區運作的外在權力。而

且，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是全面的，是基

於主權恢復行使而形成的，正因為是全面的管治權，

中央才保留行使一部分權力，並將另一部分權力授權

特別行政區行使，形成高度自治。 

在推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進程

中，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央管治權和特區管治權的有機

結合。這就需要進一步落實好中央管治特別行政區的

制度和機制，使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

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這裏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

題：○1 管治機制的“蘇醒”，及○2 管治機制的“配

套”。 

所謂管治機制的“蘇醒”，是指《澳門基本法》

已經規定了中央某一方面的管治權力，但久不使用，

管治機制處於“休眠”狀態。如《澳門基本法》第 17

條規定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

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若認為該法律不符合《澳門基本

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

係的條款，可將法律發回使其立即失效10，然而澳門

回歸十五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發回過一個立

法會法律，第 17 條規定的發回審查機制沒有動用過。

這就需要給這個機制“解涷”，使《澳門基本法》條

文復活，只有將制度運行起來，才能知道制度運行的

意義、特點和不足，才能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 

所謂管治機制的“配套”，是指《澳門基本法》

已經規定了中央某一方面的管治權力，但缺乏進一步

機制予以落實，管治機制處於“失語”狀態。如《澳

門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向中央人民政

府負責。但如何負責，缺乏進一步的機制落實，這就

尤其需要進一步建設和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述

職和報告重要事項的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

官和政府主要官員的制度11，中央人民政府向行政長

官發出指令的制度以及行政長官執行中央指令的制

度，等等。 

特區內部行政、立法與司法在政治體制裏的有效

運作，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第二個層次。澳

門回歸前實行總督制，澳門回歸後，《澳門基本法》

重新設計了一套政治體制。這套政治體制以行政長官

為核心，其基本原則包括：○1 地方政治體制，○2 行政

主導，○3 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約，○4 司法獨

立。我們通常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稱為行政

主導的政治體制，其實質就是指行政長官制。在行政

長官制下，《澳門基本法》規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

機關的組成、職權及其互相關係。 

行政長官制與總督制的區別在於：○1 總督僅對葡

萄牙負責，而行政長官既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

要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總督由葡萄牙總統委任，

而行政長官在澳門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以後，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2 總督大權獨攬，不僅行使行政

權，而且還行使立法權，而《澳門基本法》不再規定

行政長官享有立法權，行政長官制定並頒佈實施的行

政法規低於立法會通過的法律。 

澳門特區內部行政、立法與司法在政治體制裏的

有效運作，就要進一步加強特區政權自身建設，加強

行政長官制的制度建設。應當既要做到行政主導，也

要做到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約，司法獨立。

應當進一步確立單軌立法體制，發揮立法會的立法功

能和監督功能，發揮行政會的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的

功能，以及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功能。應當進一步加

大法律改革和法制建設的力度，改革公共行政授權體

制，為精兵簡政做好制度鋪墊，提高行政效率，提高

行政的執行能力。 

特區管治團隊與社會公眾參與的有力配合，是澳

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第三個層次。西方興起的治

理理論，強調不以傳統的權威管治和強制支配為基

礎，而是以調和為基礎，強調多元主體在一定範圍內

對公共事務的協同管理，即通過國家與社會、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公共機構與非公共機構的合作、協商和

互動處理公共事務，從而使得相互衝突或各種不同利

益得以調和，形成治理的良性循環。12 

這首先就需要改變傳統的官民對立思維。澳門回

歸恰恰提供了這樣的憲制基礎。政府應當進一步轉變

思維和觀念，進一步消除葡萄牙殖民觀念留下來的消

極影響，提升公務人員素質，加強廉政建設。葡萄牙

作為殖民管治者，其遺留下來的許多制度無不帶有傳

統的管治模式，即政治權威以殖民征服者的面目出

現，其法律制度必然是以強制管治和全面管控為特

徵，並不符合澳門回歸後澳門居民當家作主的要求。

應當以一種新的原則和精神，即《澳門基本法》確立

的原則和精神，注入舊的制度，進而改革其制度，帶

動制度創新。 

“澳人治澳”，不是指少數幾個“澳人”治理澳

門，而是全體澳門居民都參與治理澳門。全體澳門居

民都應當有這樣的責任感。這就需要參與治理的居民

具有明確的現代法治觀念，自主平等、民主協商和有

所承擔的觀念。13 應當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社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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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公共事務。一方面政府要加強諮詢工作，尊重社

會民意，另一方面，居民應當以合法、和平的方式進

行意見表達，不僅要表達批評性意見，也要表達建設

性意見，應當“有破有立”。 

 

 

四、國家認同是推進澳門特區治理體系 

現代化的前提基礎 

 

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歸屬哪個國

家的認知以及對這個國家的構成，如政治、文化、族

群等要素的評價和情感。14 中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

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由於實

行與內地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特別行政

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因此在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上，如果沒有一

個牢固而深厚的國家認同：○1 中央管治權和特區管治

權就不能有效結合，出現斷裂；○2 各種分離或獨立的

思想就容易滋生，從而造成社會撕裂和族群對決，○3

政府管治出現危機，行政長官既向中央負責又向特區

負責就會出現矛盾對立的困境。在這些情況下，特別

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就會受到挫折，治理體系的

現代化問題也無從談起。因此，國家認同是推進澳門

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前提基礎。 

在建立國家認同的問題上，尤其在特別行政區需

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

義兩種意識形態。○2 正確處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3 進一步宣傳憲法，樹立憲法權威。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就

要心平氣和地理解兩種意識形態形成的歷史根源和

現實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

義制度是中國的根本制度。15 馬克思列寧筆下的傳統

社會主義是以消滅資本主義為歷史使命，二戰以後，

形成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國際陣營，長期處於

冷戰狀態。1982 年中國重新制定了憲法，提出了中國

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並將建設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寫進憲法序言。與馬克思列寧時代

相比，當今世界上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各自經過

自己的探索和改革，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就為

這兩種原來根本對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和平

共處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正確認識“一國兩制”下

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就要摒棄冷戰

思維16，應當認識到內地的社會主義和澳門的資本主

義都是歷史形成的，都是服務於國家建設與發展的總

體目標，以及建設一個現代化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事業。17 既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優點和缺點，

也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優點和缺點，兩者取長補短，互

相尊重，在“一國”之下實行“兩制”的優勢互補。 

正確處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指必須從

單一制下的授權與被授權的角度來理解兩者關係，而

不能從聯邦制的角度來理解。特別行政區的權力來自

單一制國家的授權，被授權者只能在授權的範圍內行

使權力，授權者對被授權者還享有監督的權力。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只是一種地方自治的權力，其

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都僅

僅限於處理本地方內部事務，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

機構都不能質疑中央依照《澳門基本法》處理有關事

務的合法性。《澳門基本法》第 19 條就明確規定，法

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18 

國家認同在法制上的表現就是憲法的認同、尊重

和遵守。憲法規定了中國的國家性質、根本制度和根

本任務，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

益。是中國新的歷史時期治國安邦的總章程。《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自 1982 年實施以來，已經經過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四次修正，充分總結

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和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豐富經

驗。《澳門基本法》就是根據憲法制定的，憲法和基

本法共同構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應當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進一步宣傳憲法，樹立憲法在特別行

政區的權威。 

 

 

五、制度建設是推進澳門特區治理體系 

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所謂制度建設，是指制定制度、執行制度並在實

踐中核對總和完善制度的過程。19 制度建設是社會進

步的前提和保障，也是推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

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制度建設是兩方面的，既要加強

有關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管治權的制度建

設，也要加強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的制度建設。 

這裏主要討論澳門特區內部的制度建設問題。

《澳門基本法》規定原有法律和制度基本不變20，然

而這些制度和法律是建立在《葡萄牙共和國憲法》和

《澳門組織章程》之上，與《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及其精神並不完全一致。澳門回歸後，法律改革和

公共行政改革成為社會長期關注的焦點，有關制度建

設的缺失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包括制度建設空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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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設滯後、制度建設失當、制度建設不力等問題。 

第一，應當根據《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落

實相關制度建設。《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立法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的制度和政策都以

《澳門基本法》為依據。《澳門基本法》本身就提出

了制定有關法律和改進原有制度的要求。如《澳門基

本法》第 23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維護

國家安全，如第 100 條提出得根據澳門社會的發展改

進澳門原有的公務制度，等等。 

第二，應當根據《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改

革澳門回歸前繼續保留下來的一些已經不合時宜的

原有制度，或者重新制定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適

應的新法律。如澳門現在繼續仍沿用第 41/83/M 號法

令《訂定有關本地區總預算及公共會計之編製及執

行，管理及業務賬目之編製以及公共行政方面財政業

務之稽查規則》，即通常所說的《預算綱要法》，歷

時三十多年，有關制度規範散亂，有必要遵守《澳門

基本法》所規定的量入為出原則，遵從收支平衡及於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適應的要求，重新制定一部新

的《財政預算法》。 

第三，對於根據《澳門基本法》已經建立起來的

制度，應當在實踐中予以檢討，進一步完善相關制

度。如諮詢是政府吸收社會公眾參與決策形成的重要

機制，《澳門基本法》第 66 條規定行政機關可以根

據需要設立諮詢組織，特區政府自行政長官以下，建

立了多層次的諮詢機構，並頒佈了第 224/2011 號行政

長官批示《公共政策諮詢規範性指引》，可以通過檢

討諮詢制度的具體運作過程，最大限度的發揮諮詢制

度的功效。 

第四，對於“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新情

況、新機制，及時予以總結，創設新的制度載體。如

可與內地探索建立進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

民生領域的合作機制，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的警務合作

機制，等等。 

制度建設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在制度建設過程

中，充分發揮制度建設的整體功能，要在特別行政區

制度的整個宏觀系統中考察制度和制度建設問題。這

就需要進一步準確理解《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及

其精神，進一步嚴格按照《澳門基本法》辦事，依法

施政和科學施政，才能進一步提高澳門特別行政區內

部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六、進一步推進澳門特別行政區 

治理體系現代化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為澳門的社會治理

提供了新紀元。一方面，澳門結束了葡萄牙的殖民統

治，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

為本地居民實行當家作主提供了堅實的憲制基礎。另

一方面，澳門回歸 15 年以來的實踐，以及 15 年以來

所取得的經濟急劇發展和社會變化，打破了這個微型

城市的以往寧靜，原有的社會秩序正在進一步重構。

澳門的人口進一步增多，其構成日趨複雜，外勞比例

增大，而流動人口超規模增長21，民生問題進一步突

出，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和利益分配問題日益浮

現，制度建設缺失日益明顯，街頭運動時有發生，政

治參與進一步高漲，政治力量日趨多元化。這就對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有必要進一步嚴格依照《澳門基本法》辦事，依

法施政，科學施政，從整體上進一步推進澳門特別行

政區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第一，必須在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框架下推進澳門

特區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治理的原則就是“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治理的方向是進一

步完善特別行政區制度。國家認同是推進澳門特區治

理體系現代化的前提基礎，制度建設是進一步推進澳

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第二，進一步加強中央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治

權威、管治權力和管治能力。中央管治的權力應當在

法制化、規範化和常態化的軌道上運作。應當進一步

將《澳門基本法》裏已經規定有關中央行使管治權的

制度和機制落實好和建設好。應當進一步宣傳憲法和

中國憲法理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樹立憲法權威。 

第三，行政長官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地

位和角色應當進一步予以強化，不僅要強化行政長官

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力度，也要強化行政長官對澳

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的力度。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行政

長官制的制度建設。政制發展、制度建設和機制創

新，要圍繞着行政長官制這一地方政權組織形式而展

開。 

第四，治理包括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者相輔

相成。因此，不僅要推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

現代化，而且還要推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的現

代化。不僅要提高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治理能

力，而且也要提高澳門特別行政區管治團隊的治理能

力，還要提高澳門社會各界和社會公眾參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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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這就需要從各個方面培養人才，從治理的根

本原則出發，更新治理理念和管治隊伍。人才培養是

推進澳門特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要素，也是推進

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必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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